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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機構互設辦事處影響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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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兩岸經貿機構互設辦事處是2012年兩岸經貿關係的重要進展，我方外貿協

會分別在上海與北京，以「臺灣貿易中心」名義所設立的代表處已正式營運，

而「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臺北辦事處也正式成立，這不僅標示兩岸正式

進入互設經貿代表處時代，其對兩岸經貿制度化與兩岸經貿發展的影響，尤其

值得重視。

貳、兩岸經貿機構互設辦事處之發展

　　大陸對兩會互設綜合性辦事機構一直抱持積極的態度。早在2008年6月第一

次「陳江會」上，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主動提議「中國旅行社」來臺設辦事

處處理相關旅行議題，並得到「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的積極回應。但因當

時兩岸開放與合作事務眾多，一直未能提上兩會的重要議事議程。儘管如此，

大陸國臺辦在新聞發言中仍數度提及互設辦事機構的事宜。

　　2009年5月3日馬英九總統表示，兩岸間業務越來越多，需協調工作越來越

廣，可考慮雙方在某些項目上互設機構；在2009年就職周年記者會上就提出兩

岸存在互設辦事處的「客觀需求」，顯示政府對於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的策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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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是，先以現有兩岸互設旅遊辦事處及落實ECFA互設經貿團體辦事機構為基

礎，逐步推動互設辦事機構。

一、兩岸旅遊部門互設辦事機構

　　為推動兩岸旅遊交流合作，2010年5月4日，「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

會」（臺旅會）北京辦事處揭牌，2 0 1 0年5月7日，「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

會」，海旅會臺北辦事處也隨之掛牌，這是兩岸互相派駐對方的旅遊常設辦事

機構，是兩岸六十多年來首次在對方土地上互設帶有官方性質的代表機構。

　　兩岸旅遊部門互設辦事機構乃是依據《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

協議》第8條：「雙方同意互設旅遊辦事機構，負責處理旅遊相關事宜，為旅遊

者提供快捷、便利、有效的服務」的條文，由「臺旅會」及「海旅會」同時向

對方提出相互設立旅遊辦事機構的申請。

　　在功能上，兩岸互設的旅遊辦事處，其職能主要是開展旅遊諮詢、旅遊宣

傳、聯絡協調及處理旅遊糾紛等非營利性業務活動。這種模式在形式上是民間

團體互設，功能定位上並不包括核發簽證等「準領事功能」，是以提升旅遊品

質、進而擴大兩岸交流為主要目的，但實質上具有官方性質，因為小兩會是由

兩岸觀光主管官署主導成立，主事者也都是政府官員，派駐人員也有官方身

分，在兩岸關係發展是一大突破。 

二、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

　　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是推動《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取

得的具體成果。2010年6月29日，《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在

重慶舉行的第五次「陳江會」上正式簽署，協議內容涵蓋貿易與投資、經濟合

作、早期收穫等兩岸主要經濟活動。2010年9月12日，ECFA在兩岸兩會互致函

電後正式生效。其中，「推動雙方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是ECFA第六條規定

之「經濟合作項目」之一。這是參考國際間貿易協議中，為處理雙邊貿易直接

往來之後，衍生直接雙向的大量人員交流、貿易紛爭，以及若干簽證與法律等

事務的處理，而規定「同意互設常駐代表與商務辦事處，並提供一切需要的便

利」之作法。

　　對兩岸而言，在兩岸三通以及ECFA生效，促進兩岸雙向貿易、投資和人員

大量往來之後，的確有必要依照國際慣例互設機構，以辦理經貿與相關的法律

協助等業務。由於主權爭議與政治考量，不可能實現「互設常駐代表與商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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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處」，而以具有非營利法人性質之「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便成為雙方

協議的務實模式。 
　　事實上，大陸「貿促會」與臺灣外貿協會，曾於2008年11月討論過互設辦

事處議題，之後，外貿協會所屬的臺北世界貿易中心，已經在北京、上海、廈

門、成都、青島等地派駐聯絡人，外貿協會希望把駐大陸的聯絡人擴大為辦事

處，並增加人員編制，以開拓大陸貿易市場、推廣服務業貿易、對大陸企業招

商引資行銷臺灣等業務，但一直未能落實。

　　2011年2月，兩岸經合會召開第一次例會，雙方就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

構問題進行研究。同年11月，召開第二次例會，經過協商確定互設辦事處的經

貿團體資格及條件，達成2012年第一季度正式掛牌成立的共識。

　　2012年4月18日，兩岸各自對外宣布，有關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

經過兩岸雙方業務主管部門多次溝通，雙方已於當日各自公布受理及審查對方

經貿團體申請設立辦事機構的相關法規，讓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得以落

實。

　　針對我方經貿團體赴大陸設立辦事處部分，經濟部於2012年4月10日公告修

正「在大陸地區設立辦事處從事商業行為審查原則」，把適用範圍從原先公司

行號擴大為經貿團體，使外貿協會等臺灣非營利法人得以登陸設處外，採取事

先審查制，由申請人提出計畫書，說明設立宗旨及背景等，尤其具有限量開放

之審慎意涵。

　　新辦法實施後，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拔得頭籌，提出登陸申請並通

過經濟部審查，即以「臺灣貿易中心」的名稱向大陸商務部申請在上海及北京

設立辦事處。為協助臺灣廠商拓展大陸市場，貿協未來將陸續申請在廣州、成

都、青島、大連等地設立辦事處。

　　針對大陸經貿團體來臺設立辦事機構部分，經濟部也於2012年4月18日發布

施行《大陸地區經貿事務非營利法人或團體或其他機構來臺設立辦事處許可辦

法》，作為受理、審核及管理大陸地區經貿團體來臺設立辦事處之依據。大陸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簡稱「中國電機商會」）隨即提出申請在臺掛

牌運作。

　　2012年12月18日和27日，我方的外貿協會分別在上海和北京，以「臺灣

貿易中心」名義，  設立的代表處正式揭牌之後，2013年1月30日「中國機電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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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臺北辦事處的成立，則意味著雙方互設經貿辦事機構的工作已順利開展，

兩岸經貿制度化也進一步落實。

三、兩岸地方經貿機構互設辦事處

　　兩岸地方經貿機構互設辦事處也有新的突破。2012年8月，廈門市政府制訂

《廈門市台灣經貿社團在廈設立代表機構備案管理辦法》，鼓勵臺灣經貿社團

在廈門設立辦事機構或代表處，為促進兩地經貿交流提供服務。11月底，臺中

市海峽兩岸經濟發展協會率先在廈門設立代表處，這也是大陸經民政部門備案

的首個臺灣經貿社團代表機構，也是兩岸經貿社團互設辦事機構的一大突破。

參、兩岸經貿機構互設辦事處的可能影響

　　對兩岸經貿而言，在兩岸三通、ECFA以及《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

議》生效，促進兩岸雙向貿易、投資和人員大量往來之後，的確有必要依照國

際慣例互相設置機構，以辦理經貿與相關的法律協助等業務。如今，兩岸經貿

機構互設辦事處除讓兩岸經貿團體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加強雙方往來，有利

於兩岸經貿制度化合作的建立之外，也有利於臺商與臺灣產品拓銷、帶動陸商

來臺投資和兩岸產業合作，對於人員交流往來和ECFA後續協商，也將產生一定

的影響。

一、有利臺商與臺灣產品拓銷

　　特別是對臺商而言，由於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的主要服務內容包括：業

務聯絡、產品推廣、商情搜集、市場調研、諮詢服務，以及協助兩岸廠商投資

布局等功能，將更有效的協助臺商拓展大陸市場、提供聯絡、推廣、諮詢服務

等方面提供更多樣化的服務，而外貿協會在今年於青島、大連、廣州、成都4個

大陸城市設立代表處之後，其服務臺商與臺灣產品拓銷的範圍，將更加廣泛。

二、有利於帶動陸商來臺投資

　　「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臺北辦事處成立之後，有利於協助處理大陸

貨品來臺之貿易紛爭與陸資來臺投資問題之需求，也將對兩岸經貿產生帶動效

果，特別是由於歐債危機愈演愈烈，使臺灣經濟瀰漫低迷與悲觀氛圍之際，行

政院「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已經將「鬆綁陸資來臺」被視為是經濟動能推升的

途徑之一。對此，兩岸互設經貿代表處在邀請陸商來臺參觀、投資考察或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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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臺投資，都將產生積極的作用。

三、有利於兩岸產業合作

　　兩岸經合會第四次例會已確定兩岸產業合作的5項先期合作項目的未來工

作方向：在TFT-LCD部分，將持續運用雙向投資機制，共建兩岸創新顯示產業

鏈；無線城市部分將持續推動成都、寧波及福州試點與TD-LTE產業合作；在

汽車及電動車上，加強落實推動合資企業電動汽車產品示範運行；LED照明部

分，推動哈爾濱寒帶照明試點及山西試點，努力建構兩岸LED產業良好交流平

臺；低溫物流部分，將持續完善與研究創新試點模式，積極推動試點合作。對

此，經貿團體辦事處有促進結合兩岸有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與企業間合作與產

業優勢互補的作用。

四、兩岸人員交流往來更為便利

　　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處之後，對第一線工作人員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可長

期在對岸從事業務，突破以往每次簽證最長3個月的期限，少掉很多不必要的行

政程序，讓工作更有效率。另外，設立辦事處也會讓交流人員有更多時間與精

力，開拓當地人脈與業務。而辦事處也能善用機構名義，舉辦各項交流和推介

會，逐步融入當地經貿網絡，成為兩岸經貿交流的重要據點。

　　兩岸經合會第四次例會已確定兩岸產業合作的5項先期合作項目的未來工

作方向：在TFT-LCD部分，將持續運用雙向投資機制，共建兩岸創新顯示產業

鏈；無線城市部分將持續推動成都、寧波及福州試點與TD-LTE產業合作；在

汽車及電動車上，加強落實推動合資企業電動汽車產品示範運行；LED照明部

分，推動哈爾濱寒帶照明試點及山西試點，努力建構兩岸LED產業良好交流平

臺；低溫物流部分，將持續完善與研究創新試點模式，積極推動試點合作。預

期在兩岸當局承諾更加積極推動的情況下，兩岸產業合作應有進一步擴大的空

間。

五、對ECFA後續協商的影響

　　理論上，兩岸經貿團體互設辦事處有利兩岸主管部門透過更直接與密切的

溝通，有利於儘早完成服務貿易協議、貨品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協議之簽署。

但是，「臺灣貿易中心」在大陸設代表處之派駐代表均由貿協人員擔綱，並無

任何官方經貿辦的形式與功能。相對地，「中國機電商會」駐臺首席代表是曾

任大陸商務部國際經濟合作事務局局長及「中國機電商會」會長的李榮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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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色彩及層級明顯高於我方，兩岸對於派駐代表之定位差異，卻可能限縮對加

速ＥＣＦＡ後續協商的效益。

肆、結語

　　由於「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是政府「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中的重要政

策，也是馬英九總統推動兩岸關係制度化與機制化的重要目標。今（2013）年

1月11日，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在美國洛杉磯，與僑領代表座談時首度表示：

「希望盡快啟動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商談，爭取年內完成互設」，也顯示兩岸對

於該議題已經有高度共識。對此，雙方互設經貿辦事機構的順利開展，將為未

來互設綜合性辦事機構提供寶貴經驗。

　　當然，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除涉及辦事機構功能之規劃外，也涉及《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暨相關法規之修訂，臺灣仍應積極準備，才能儘快完成相關法

制作業與兩岸協商，以促成兩岸關係制度化與機制化。


